
解釋憲法聲請書

聲 請 人 林 靜 子  . 、

代 理  人 林 石 猛 律 師 金 石 國 際 法 律 事 務 所  

邱基峻律師 

" 蔡 坤 展 律 師 .

張宗琦律師

為 聲 請 人 受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 度 裁 字 第 18 1 7號 裁 定 （附件 

一 ） 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 9 年 度 訴 字 第 1 0 0號 判 決 （附件二）等 

退 休 事 件 之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，所 適 用 之 命 令 ，即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

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條 第 2 項 （附件三）及餘敍部民國（下同）9 0年  

4 月 1 0 日 9 0 退 三 字 第 20 1 0 7 5 7號 書 函 （附 件 四 /等 ，就有關已 

領 退 職 (休 、伍 ）給與或資遺給與者再任或轉任（以下均含改任等 

•各種情形）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，規定嗣後之教職員退休金基數或百 

分 比 連 同 以 前 退 職 (休 、伍 ）基％或百分比或賢遣給予合併計算， 

以不超過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5 條 及 第 2 1條 之 1 第 1 項所定 t  

高 標 準 為 限 之 規 定 ，欠 缺 法 律 具 體 明 確 授 權 ；且 其 規 定 内 容 ，並 

非僅係執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之細節性  '技 術 性 事 項 ，而係就 

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採計及其採計上限等屬法律 

保 留 之 事 項 為 規 定 ，進而對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金 

請 求 權 增 加 法 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有牴觸憲法第 2 3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. 

疑 義 ，並 侵 害 聲 請 人 受 憲 法 第 1 8條保障之退休金請求權，造成「基 

本權利之侵害」之 違 意 。經聲請人用盡訴訟程序仍未能獲得救濟， 

容 有 聲 請 大 脘 大 法 官 解 釋 之 必 要 ，以使人民之基本權利獲得保



障與救濟之機會。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

款 與 第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提出本件聲請解釋憲法。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按 「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，旨在保障人 

民有依法备從事公務，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、俸給與退 

休 金 請 求 等 權 利 。國 .家則對公務人員有給予俸給、退休金等維 

持 其 生 活 之 義 務 （本 院 釋 字 第 五 卞 五 號 ；第 六 0 五號解釋參 

照 ） 。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之多寡，係計算其退休金數額之基 

礎 ，故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之起算日 ' :得計入與不得計入之任職 

年 資 種 類 、如 何 採 計 、退休後苒任公務人員年資採計及其採計 

上限等有關退休牟資採計事項 :，為國:拿封公務人員實現煦顧義 

務 之 具 體 展 現 ，對’於公務人員追冰金請求權之内容有重大影  

響 ；且其有關規定之適用範固甚廣，財 政 影 響 滦 遠 ，應係實現 

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利與涉及公矣利益之重要事項，而屬礆律保 

留之事項，自須玛法律明定之（未院釋字第四四三號' 第六一 

四號解釋參照） 。上開 i 以法律規定之退体年資採計事項，若 

立法機關以法律棱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，其授權 

之 目 的 、内 容 、範 圍 應 明 確 。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、技術 

性 次 要 事 項 ，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，惟其内 

.容不徉牴觸母法或對公務人員之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（本 

院釋字第五六八號、第六五 0 號 '第六五七號解釋參照） 。」 

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 5 8號解釋理甴書著有明文。上揭解釋雖 

係針對一般職（普通職）公務人員（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，



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退休之公務員）所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法 

施 行 細 則 第 1 3條 第 2 項 （即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 5 8號解釋之 

審 查 標 的 ） ，以 其 欠缺法律具體明確授權，宣告其與憲法第23 

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有 違 之 解 釋 。而本件適用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

退 休 之 特 別 職 公 務 員 （參 吳 庚 ，行 政 法 之 理 論 與 實 用 ，三 民 ， 

增 訂 十 一 版 ，9 9 年 9 月 ，第 228 ' 2 4 1 頁 。）所適用之學校教 

職 員 退 休 條 例 第 1 9條 第 2 項 （為本件聲請解釋憲法案之受審查 

標 的 之 一 ） ，對已領退職(休'  伍 ）給與或資遺給與者再任或轉 

任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，重行退休時其退休 金 基 數 或 百 分 比 連 同  

以 前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基數或百分比或資遣給予合併計算，以不 

超 過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第 5 條 及 第 2 1條 之 1 第 1 項所定最高 

標 準 3 0 年 或 3 5 年 等 為 限 ，其 以 前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 或資遣已達 

最 高 限 額 者 ，•不再增給；與 上 揭 被 釋 字 第 6 5 8號解釋宣告遠憲 

之 公 務 人 冕退休法 施 行 細 則 苐 1 3條 第 2 項内容完全相同，顯亦 

欠缺母法學校教職員追休條例之具體明確授權，弈牴觸憲法第 

2 3 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。另為實體確定判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

年 度 訴 字 第 100號 判 決 據 以 作 成 判 決 基 礎 之 銓 敍 部 年 4 

月 1 0 曰 9 0 退 三 字 第 2 0 1 0 7 5 7 號 書 函 （亦為本件聲請解 

釋蕙法案之受審查標的之一 f ，雖原係針對公務人員退休法施 

行 細 則 第 1 3條 第 2 項 所 作 之 「解 釋 性 行 政 規 則 」 ，惟實際同 

時包括對工友退職再任公務人員重行退休時，其已領工友退職 

金 年 資 ，仍 應 併 計 最 高 標 準 年 資 限 制 。實體確定判決引據適用 

該 函 釋 作 為 判 決 基 礎 ，即亦認對工友退職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



教 職 員 重 行 退 休 時 ，其已領工友退職金年資，仍應依學校教職 

員退休條例第 1 9條 第 2 項併計最高年資限制之意，故亦應並受 

本 件 違 憲 審 查 （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3 9 9 號解釋理由書參  

照 ）。聲請人因而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

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條 苐 2 項 ，及 銓 敍 部 9 0 年 4 月 1 0 日 90 

退 三 字 苐 2 0 1 0 7 5 7 號 書 函 違 憲 ，致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職 

員者之退休年資採計受到限縮，而退休年資採計事項，對於退 

休金請求權之内容有重大影響，係 實 現 憲 法 第 1 8條服公職權利 

■並涉及公共利益之重要事項'，而屬法律保留之事項，自須以法 

律 明 定 之 。惟母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對於再任或轉任公立學 

校教職員乏退 休 年 資 採 計 ，並 無 限 制 之 規 定 ，亦未具體明確授 

權學校教職員追休條例施行細則為補充規定，則確定判決所適 

用乏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1 9條 第 2 項 ，及 銓 敍 部 9 0 年 4 

月 10 .日 9 0 退 三 字 第 2 0 1 0 7 5 7 號 書 函 ，對聲請人之退休 

金請求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顯 有 牴 觸 憲 法 第 2 3 條 「法 

律 保 留 原 則 」之 疑 義 ，均 導 致 聲 請 人 依 憲 法 第 1 8條衍生之 

退 休 金 請 求 權 之 基 本 權 利 受 到 侵 害 ，爰 有 聲 請 大 院 大 法  

官 解 釋 之 必 要 ，以 使 人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獲 得 保 障 與 救 濟 。

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

— 、涉及之惠法條文：

憲 法 第 1 8條 、第 2 3 條 。

二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：

(一 ）緣 聲 請 人 自 4 6 年 1 0 月 8 日起至 7 4 年 3 月 1 0 日 止 ，前後



擔任國立台南大學前身之臺灣省立臺南師範學校及臺灣省立 

臺 南 師 範 學 校 之 「工友」職 務 ，合 計 2 7 年 5 個 月 又 3 天 ，而 

於 7 4 年 3 月 1 1 日以當時之臺南師範專科學校之「工友」身 

分 ，依當時事務管理規則（業 已 於 9 4 年 6 月 2 9 日廢止）規定 

辦 理 工 友 退 職 ，當 時 依 其 4 6 年 1 0 月 8 日至 7 4 年 3 月 1 0 日 

止 合 計 2 7 年 5 個 月 又 3 天 之 工 友 年 資 ，採 計 核 給 2 5 年退職 

年 資 ，計 50.個 基 數 之 一 次 退 職 金 新 臺 幣 （下 同 ）3 5 萬 4, 756 

元 在 案 （按 ：當時事務管理!規則規定，工友退職按其服務年 

資 發 給 一 次 退 職 金 ，每 服 務 半 年 給 予 1 個 基 數 ，最高總數以 

汸 年 5 0 個 基 數 為 限 ） 。

( 二 ）聲 請 人 自 7 4 年 3 月 1 1 曰起改任臺灣省立臺南師範專科學 

校 之 「書記」 ，以 迄 9 8 年 1.月 16.日以國立台南大學之「組 

員」身 分 ，依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辦 理 屆 齡 退 休 ；計 以 「學 

校 教 職 員 」身 分 任 職 2 4 年 ，此期間之身分係屬於學棱教職員 

退 休 條 例 第 2 條 之 「學校教職員」_ ( 即特別職公務員） ，與 

之 前 之 「工 友 」 （以 勞 動 寒 约 僱 用 ，適用勞動基準法及事務 

管 理 規 則 ，故 非 公 務 員 ；，可;參9 4 年 6 月 2 9 日廢止之事務 

管 理 規 則 第 3 3 3條 、第 3 6 0條 ）身 分 完 全 不 同 ，兩者之進用、 

管 理 、退 休 、撫恤事項本應適用完全不同之法規體•系。惟聲 

請 人 以 「學校教 職 員 」身 分 退 休 案 ，經 教 育 部 以 9 8 年 1 月 

1 3 曰台人（三 ）字 第 0980003954號 函 （附 件 五 ，下稱原處分） 

之 處 分 核 定 ，自 同 年 月 1 6 日退休生效，並依學校教職員退休 

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以 聲 請 人 前 於 7 4 年 3 月

5



1 1 曰依事務管理規則規定辦理工友退職時，已 採 計 2 5 年年 

資，核 定 給 予 5 0 個基數之一次退職金在案，故 雖 具 8 5 年 2 月 

1 曰教職員退撫新制施行前、後 任 職 年 資 共 2 4年 年 資 ，然僅 

得 採 計 1 0 年 之 退 休 年 資 之 一 次 退 職 金 ，並不得辦理月退休。 

聲 請 人 不 服 ，主張工友退職年資本不應併計為學校教職員退 

休 年 資 ，亦不應適用 .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 9條第 

. . 2 項 規 定 。案 經 提 起 復 審 ，遭 決 定 駁 回 ；遂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， 

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 9 年 度 訴 字 第 1 0 0號 判 決 駁 回 ；復提起 

上 訴 ，經 最 高 行 政 法 轉 9 9 年 度 裁 字 第 1 8 1 7號 裁 定 ，以上 

訴 不 合 法 為 由 駁 回 確 定 6 聲請人爰主張認系爭退休核定函、 

復 審 決 定 、行 政 訴 訟 確 定 判 決 ，所引據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

例 蜂 行 細 則 第 1 9條 第 2 項 ，及 發 敍 部 如 年 4 月 1 0 日 9 0 退 

• 三 字 第 2 0 1 0 7 5 7號 書 函 ，均欠缺法律具體明確授權，對工友 

.再任或轉任學校教職員之退休金請求權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

制 ，涉 牴 觸 憲 法 第 2 3 锋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及 第 1 8條服公職之權 

利 疑 義 ，爰 有 聲 請 A 院 解 釋 之 必 要 ，以維聲請人權益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索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程 序 部 分 ：

(一 ）按 「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著 ，'得聲請解釋憲法•• •.… :二 ''人民、 

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 受 不 法 侵 害 ，經依 

法 定 程 序 提 起 訴 訟 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

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。」為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

條 第 1 項 第 2 款 所 明 定 ，可知倘人民因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



提 起 訴 訟 而 未 能 獲 得 救 濟 ，就終局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令及 

函 釋 ，認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者 ，即得依本條款聲請司法院大 

法 官 解 釋 。次 按 ，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 

命 令 ，法 官 於 審 判 案 件 時 ，固 可 予 以 引 用 ，但仍得依據法律， 

表 示 適 當 之 不 同 見 解 ，並 不 受 其 拘 束 ；惟如經法院引用為裁 

判 之 基 礎 者 ，即 得 為 違 憲 審 查 之 對 象 ，當事人得依司法院大 

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聲請解釋，迭經司 

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2 1 6 號 、第 3 9 9 號解釋理由書、4 0 7號解 

釋 理 由 書 等 解 釋 甚 明 。如 前 所 述 ，確定判決引據學校教職員 

退 休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條 第 2 項 外 （施行細則之性質通說認 

係 屬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 5 0條 第 1 項 之 「法規命令」）及銓敍部 

9 0 年 4 月 1 0 日 9 0 退 三 字 第 2 0 1 0 7 5 7號書函之行政函釋 

. (行政函釋之性質，依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 5 9條 第 2 項 第 2 款及 

通 說 見 解 ，屬 「解釋性行政規則」之命令性質） ，作為裁判 

之 基 礎 ，參 照 大 院 大 _法 官 前 揭 諸 號 解 釋 意 旨 ，該等命令及 

行 政 函 釋 ，即得 為 違 憲 審 查 之 對 象 。故 大 院 大 法 官 即 可 受  

理 聲 請 ，針對學校教職員退体條例施行細則第 19條 第 2 項 、
I 1 '

銓 敍 部 9 0 年 4 月 1 0 日9 0 退三字第 20 1 0 7 5 7號書函等為實

體上之解— 。

( 二 ）查 聲 請 人 就 本 件 退 休 事 件 ，於 收 受 處 分 後 ，均於法定期間 

内 ，分 別 向 各 管 轄 機 關 ，提 起 復 審 及 行 政 訴 訟 ，最終經最高 

行 政 法 院 判 決 確 定 在 案 。準 此 ，聲請人認確定終局裁判之最 

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 度 裁 字 第 1 8 1 7號裁定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



9 9 年 度 訴 字 第 10G 號 與 決 ，其所逵用之系爭學校教職員退休 

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條 第 2 項 、銓 敍 部 9 0 年 4 月 1 0 日 9 0 退 

三 字 第 2 0 1 0 7 5 7號 書 函 等 ，有牴觸憲法第 2 3 條 及 第 1 8條之 

疑 義 ，本 件 聲 請 解 釋 ，於 法 要 無 不 合 。

二 、實 體 部 份 ：

(一 ）系爭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 9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欠 

缺 法 律 真 體 明 確 授 權 ，對再任或轉任學校教職員者之退休 

年 資 採 計 ，及其採計上限等屬法律保留之事項為規定，對

再任或轉任學校教職員者之退休金請求權增加法律所無之
| ， -

限 制 ，牴 觸 憲 法 第 成 條 法 律 「法律保留原則」 ，侵 害 第 18 

條 衍 生 之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：

1.按 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， 

避 免 緊 急 危 難 ，維 持 社 會 秩 序 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

者 外 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憲 法 笫 2 3條 定 有 明 文 。次 

按 「若 .法律僅概括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，該管 

行政機關於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内， 

自亦得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以施行
i

細 則 定 之 ，惟其内容不能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

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。行政機關在 施 行 細 則 之 外 ，為執
» .<■ ，

行 法 律 依 職 權 發 布 之 命 令 ，尤應遵守上述原則。本院釋 

字 第 二 六 八 號 、第 二 七 四 號 、第三一三號及第三六〇號 

解釋分 別 闡 釋 甚 明 。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 6 7 號解釋 

理 由 書 解 釋 甚 明 （另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 條 第 2 款規定



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應以法律定之；同 法 第 6 條規 

定 ： 「應 以 法 律 規 定 之 事 項 ，不得以命令定之 。」均亦 

明 白 揭 示 命 令 不 能 替 代 法 律 ，否則即與憲法權力分立原 

則 有 違 ，亦牴觸憲法第 2 3 條法律 保 留 原 則 。）可知行政 

機 關 如 未 經 法 律 明 確 授 權 ，不得恣意訂定限制人民自由 

權 利 之 命 令 ，否則即屬對人民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 

限 制 ，與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意 旨 有 悖 ，要難謂 為 合 憲 。再按 

學 校 教 職 員退休條例第 2 2 條 規 定 ： 「本條例施行細則， 

由 教 育 部 定 之 。」 ；同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條 規 定 ：「本 

細則依學校教職員退休 條 例 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二十
. , ：■： • j ； I •'

二 條 規 定 訂 定 之 。」祠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條 規 定 ：「（第 

1 項 ）已 領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給與或資遺給與者再任或轉任 

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，其 重 行 退 休 之 年 資 ，應自再任或轉任 

之 月 起 ，另 行 計 算 。 （第 2 項 ）前項人員重行退休時， 

其退休 _金基 .數或百分比連同以前退休（職 、伍 ）基數或 

百 分 比 或 資 遣 給 予 合 併 計 算 ，以不超過本條例第五條及 

第 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最高標準為限，其以前退休 

( 職 、伍 ） 或資遣已達旱 :高限額者，不 再 增 給 ，未達最高 

限 額 者 ，補 足 其 差 額 。 .（第 3 項 ）退休人員不得同時再 

任 原 服 務 學 校 教 職 員 足 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施 行
I

細 則 ，係母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2 2條所概括授權訂 

定 ，自不得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。

2.次 按 「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，旨在保



障 人 民 有 依 法 令 從 事 公 務 ，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  

障 、俸 給 與 退 休 金 請 求 等 權 利 。國家則對公務人員有給 

予 俸 給 、退 休 金 等 維 持 其 生 活 之 義 務 （本院釋字第五七 

五 號 、第 六 0 五 號 解 釋 參 照 ） 。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之 

多 寡 ，係 計 算 其 退 休 金 數 額 之 基 礎 ，故公務人員退休年 

資 之 起 算 日 、得計入與不得許入之任職年資種類 '如何  

採 計 、退休後再任公释人員年資採計及其採計上限等有
. . . 土 •

關退休年資採 tf事i ，為國家對公務人員實現照顧義務 

之 具 體 展 現 ，對於公務人員退休金請求權之内容有重大 

影 響 ；且 其 有 關 規 定 之 適 用 範 ®甚 廣 ，財 政 影 響 深 遠 ， 

應係實現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利與涉友公共利益之重要事 

項 ，而 屬 法 律 保 留 之 事 項 ，自須以法律明定之（本院釋 

字 第 四 四 三 號 、第六一四號解釋參照） 。上開應以法律 

規 定 之 退 休 年 資 採 計 事 項 ，若立法機關以法律授權行政 

機 關 發 布 命 令 為 補 充 規 定 時 '其 授 權 之 目 的 、.内 容 、範 

圍應明確。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、技 術 性 次 要 事 項 ， 

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¥ 令 為 必 要 之 規 範 ，惟其内容不得 

牴觸母法或對公務人員之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（本 

院 釋 字 第 五 六 八 號 、第 六 五 0 號 、第六五七號解釋參  

照 ）。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6 5 8號解釋理由書闡述甚明。 

上 揭 解 釋 雖 係 針 對 一 般 職 （普通職）公務人員所適用之 

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1 3條 第 2 項 ，以其欠缺法律 

具體明 確 授 權 ，宣告其與憲法第 2 3條法律保留原則有違



之 解 釋 。基 於 相 同 法 理 ，本件適用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

退休之特 別 職 公 務 員 之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，自亦適用。又 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6 1 4 號解釋 亦 強 調 ： 「退休相關權益 

乃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之 重 大 事 項 ，仍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 

權 之 命 令 定 之 為 宜 」 。足徵退休金請求權有關之退休年 

資 採 計 事 項 ，同對公務人員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金請 

求 權 之 内 容 有 重 大 影 響 ，係實現人民服公職權利與涉及 

公共利益之重要事項 C 屬法律保留而須以法律明定之 

事 項 。按 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5 條 第 2 項 前 段 規 定 ： 

「一 次 退 休 金 ，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薪加 

一 倍 為 基 數 ，每任職一年給與一個半基數，最高三十五 

年 給 與 五 十 三 個 基 數 。」同 條 第 3 項 前 段 規 定 ：「月退 

休 金 ，以在職同薪級人員之本薪加一倍為基數，•每任職 

一 年 ，照 基 數 百 分 之 二 給 與 ，最 高 三 十 五 年 ，給與.百分 

之 七 十 為 限 。」其立法意旨係為規定學校教職員退休金 

計 算 基 數 之 依 據 ，並 受 3 5 年最高退休金基數之限制，惟 

未明確規定對於何種任職年資應予採計、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 

後再任或轉任學校滅碱舅之再任年資是否併計等事項。 

該 條 例 第 2 1 條 之 1 M  1 項 規 定 ：「教職員在本條例修正 

施 行 前 後 均 肴 任 職 年 資 者 ，應 前 後 合 併 計 算 。但本條例 

修 正 施 行 前 之 任 職 年 資 ，仍依本條例原規定最高採計三 

十 年 。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任職年資，可 連 同 累 計 ，最 

高 採 計 三 十 五 年 。符合第六條支領退休金規定者，其在



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及修正施行前後累計任職 

年 資 ，最 高 均 得 採 計 四 十 年 。有 關 前 後 年 資 之 取 捨 ，應 

採 較 有 利 於 當 事 人 之 方 式 行 之 。」其立法意旨係因配合 

該 條 例 第 8 條有關學校教職員退撫新制之變革，為解決 

學校教職員於新制施行，前 後 均 有 任 職 年 資 ，其年資如何 

計 算 之 新 舊 法 適 用 問 題 ，乃規定其修法前後年資應合併 

計 算 ，亦未明確規定學校教職員重行退休年資應否與以 

前 退 休 年 資 合 併 計 算 9 是 上 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第 5
i 1 I •

條 第 2 項前段、、瘵 3 頊 前 段 及 第 2 1條 冬 1 第 1 項所定年 

資 是 否 包 括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後再任或轉任學校教職員重 

行 退 休 年 資 合 併 計 算 之 規 定 ，法 條 文 義 尚 非 明 確 ，且無 

從 依 學 校 教 職 員 退休條例整體解釋，推知立法者有意授 

權主管機關就再任或轉任學校教職員重行退休年資是否 

合 併 計 算 之 事 項 ，以 命 令 為 補 充 規 定 。再 按 ，學校教職 

員退休條例第 1 4條 規 定 ：「依 本 條 例 退 休 者 ，如再任公 

教 人 員 時 ，無 庸 繳 回 已 領 之 退 休 金 ；其退休前之任職年 

資 ，於 重 行 退 休 時 不 予 計 算 。」所 謂 「其退休前之任職

年 資 ，於重行退休時不予計算」 ，係指已領退休金給與
■ \  .r

後再任教職員‘者 ，其 童 行 退 休 之 年 資 ，應自再任或轉任 

之 曰 起 另 行 計 算 ，其退休前之任職年資應不予計算而  

言 ，亦 即 依 本 條 規 定 ，於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後再任或轉任 

學 校 教 職 員 之 情 形 ，係 採 取 分 段 方 式 計 算 任 職 年 資 ，於 

重行退休計算退休年資時，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前之任職年



寬不予 計 算 在 内 。而與1!同 條 柄 第 2 1 之 1 條 第 1 項所定最 

高標準年資之限制情況不同，同 條 例 第 2 1 之 1 條 第 1 項 

規 定 ：「教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， 

應 前 後 合 併 計 算 。但本條例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’仍 

依 本 條 例 原 規 定 最 高 採 計 三 十 年 。本條例修正施行後之 

任 職 年 資 ，可 連 同 累 計 ，最 高 採 計 三 十 五 年 。符合第六 

項 支 領 退 休 金 規 定 者 ，其在本條修正施行前之任職年資 

及 修 正 施 行 前 後 累 計 任 職 年 資 ，最高均得採計四十年。 

有 關 前 後 年 資 之 取 捨 ，應採較有利於當事人之方式行  

之 。」立 法 意 旨 應 指 「學 校 教職員」在退撫新制前後均
(• !:M

有 任 職 年 資 者 ，其 午 資 應 前 後 合 併 計 算 而 言 ，並非針對 

「學 校 教 職 員 」退休與之前已領退休 C職 、伍 ）之退休年 

資 是 否 合 併 計 算 等 事 項 為 規 範 ；是 以 ，再任或轉任教職 

員其以前已退休之年資，依 同 條 例 第 14條 及 第 21之 1 條 

規 定 ，於重行退休時並無合併計算並受不得超過3 0年或 

3 5 年 等 限 制 之 明 文 規 定 。則母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既 

已明文規定退休年資之採計規定如上，且學校教職員退 

休條例施行細則係依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2條概括 

授 權 所 訂 定 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 9條 第 1 

項 規 定 ： 「已 領 退 休 ( 職 、伍 ）給與或資遺給與者再任 

或 轉 任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，其 重 行 退 休 之 年 資 ，應自再任 

或 轉 任 之 月 起 ，另 行 計 算 。j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前項人員 

重 行 退 休 時 ，其 退 休 金 基 數 或 百 分 比 連 同 以 前 退 休

13



( 職 、伍）基數或百分比或資遣給予合併計算，以不超過 

本條例第五條及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最高標準為 

限 ，其 以 前 追 休 （職 、伍 ）或 資 遣 已 達 最 高 限 額 者 ，不 

再 增 給 ，未 達 最 高 限 額 者 ，補 足 其 差 額 。」上開學校教 

職 員 退 休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係將退休 

( 職 、伍 ）.或資遣前之任職年資與再任年資合併計算，

並使合併計算I 年資受最高退休年資 3 0 年 或 3 5 年之限
► *

制 ，其意旨固在維持年資採計之公平；惟學校教職員退 

休 條 例 第 1 4條 僅 係 規 定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前之任職年資與 

再任或轉任年資應分別計算，且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5 

條 第 2 項 前 段 、第 3 項 前 段 及 第 2 1 條 之 1 第 1 項均不能 

作為施行細則第 J9 條 第 2 項之法律依據。是上開學校教 

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9條 笫 2 項規定欠缺法律具體 

明 確 授 權 ；且 其 規 定 内 容 ，单非僅係執行公務人員退休 

法之 細 節 性 及 技 術 性 事 頊 ，而係就再任學校教職員退休 

年資採計及其槔計土限等屬法律保留之事項為規定，進 

而對再任學校教職員之退休金請求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

制 ，自與憲法第2 3 條法律保留原則有違。進 而 言 之 ，屬 

於法律之下位規範之子法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 

則 第 1 9條 第 2 項 ，未經法律具體明確授權情形下，反為 

與 母 法 為 相 反 規 定 之 限 制 ，對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 

員 重 行 退 休 時 ，仍 合 併 其 前 已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之年資計 

算 ，以 限 制 其 最 高 年 資 ，亦即規定重新任職服務達到可

14



以辦理退休年資而再退休時，須先扣除前次退休(職、伍) 

年 資 、基 數 或 百 分 比 ，核與母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

1 4 條明文規定不予計算其前已退休之任職年資不符，顯 

然 牴 觸 母 法 之 規 定 ，對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重行

退 休 時 人 員 之 退休金請求權、增加 法 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自與
:i I、 ，

憲 法 第 2 3 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有 違 ，並 侵 害 憲 法 第 1 8 條衍 

生 之 退 休 金 請 求 權 。

3.再 按 ，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6 5 8 號 解 釋 ： 「公務人員退休 

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有 關 已 領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給 

與 或 資 遣 給 與 者 再 任 公 務 人 員 ，其退休金基數或百分比 

連 同 以 前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金基數或百分比或資遣給與合 

併 計 算 ，以不超過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及第十六條之 

一 第 一 項 所 定 最 高 標 準 為 限 之 規 定 ，欠缺法律具體明確 

授 權 ；且 其 規 定 内 容 ，.並非僅係執行公務人員退休法之 

細 節 悻 、技 術 性 事 瑱 〗‘ 係'就再任公務人員退休年資採
* j

計 及 其 採 計 上 限 等屬法律 保 留 之 事 項 為 規 定 ，進而對再 

任公務人員之退休金請求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舆憲 

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有 違 ，應自本解释公布冬曰 

起 至 遲 於 屆 滿 二 年 時 失 其 效 力 。」查本聲請案件之確定 

判 決 、復審決定與原處分所依據之學校教職'員退休條例 

施 行 細 則 第 1 9 條 第 2 項 ，與上揭司法院大法官釋字658 

號解釋宣告違憲之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1 3條 第 2 

項 之 規 定 相 同 ，同是基於公務人員與學校教職員退撫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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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 對 待 之 政 策 思 考 ，所 為 之 相 應 規 定 ，此由本案實體確 

定 判 決 所 言 「是以學彳i，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第 2 2條授權訂定
I : 出 1

該條例施行細則第 19條明定 * 此規定亦與公務人員退

休法之立法精神相同」 、 「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

1 9 條因有與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1 3 條相同之規 

定 …… 」 （參見台北高行政法院 9 9 年 度 訴 字 第 1 0 0號判 

決 第 1 5 至 1 6 頁 、第 2 0 至 2 1 頁） ，可 為 證 明 。亦即學 

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 9條 第 2 項 、公務人員退 

休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3條 第 2 項同係就公立學校教職員及公 

務 人 員 童 行 退 休 時 ，其退休金基數或百分比連同以前退

休 （職 、伍 ）基數或百分比 i 資 遣 給 與 應 合 併 計 算 ，以
I .

不超過學校教職員退保條例（第 5 條 、第 2 1條 之 1 第 1
.1 . I

項 ）或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法 （第 6 條 、第 1 6條 之 1 ) 所定最 

高 標 準 為 限 ，其 以 前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或資遣已達最高限 

額 者 ，不 再 增 給 ，為 一 體 相 同 之 規 定 。.準 上 所 碟 ，.則公 

務 人 員 退 休 法 施 行 細 則 #  1 3 條 第 2 項限制已領退休  

( 職 、伍 ）給 與 或 資 遣 給與者再任公務人員，其退休金 

基 數 或 百 分 比 連 同 以 前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金基數或百分比 

或 資 遣 給與合併計算之規定，旣已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

6 5 8號解釋以其欠缺法律具體明確授權，就再任人員退休 

年資採計及其採計上限等屬法律保留之事項為規定，在 

母 法 未 有 限 制 或 授權嬈定之情形下，施行細則進而對再 

任或轉任人員之退休金請求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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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 法 第 2 3 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有 違 ，而宣告其違憲。則同理 

可 證 ，本件聲請案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

例施行細則係依母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2 2條 規 定 ： 

「本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，由 教 育 部 定 之 。」之概括授權所訂 

定 （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6 5 8 號解釋時之公務人員退休法 

第 1 7 條 規 定 ： 「本 法 施 行 細 則 由 考 試 院 定 之 。」亦是 

概 括 授 權 ） ；觀 其 授 權 妁 蓉 顯 然 亦 欠 缺 具 體 明 確 ，則學 

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對已領 

退職（休 、伍 ）給與或資遺給與者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 

職 員 ，重 行 退 休 時 ，其退体金基數或百分比連同以前退 

休 （職 、伍 ）基 數 或 百 分 比 或 資 遣 給 予 合 併 計 算 ，以不 

超 過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第 5 條 及 第 2 1條 之 1 第 1 項所 

定 最 高 標 準 3 5 年 為 限 ，其 以 前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或資遣已 

達 最 高 限 額 3 5 年 者 ，不 再 增 給 ；與上揭被司法院大法官

釋 字 第 6 5 8 號解釋宣告違憲之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
* -

第 1 3條 第 2 項 内 容 荩 拿 相 同 ，顯亦欠缺母法學校教職員
'' i' •

退 休 條 例 之 具 體 明 確 授 權 情 形 下 ，即對再任或轉任學校 

教職員者之退休金請求權增加法律所 無 之 限 制 ，亦與憲 

法 第 2 3 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有 違 ，故應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

6 5 8 號 解 釋 ，將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 9條第 

2 項 規 定 宣 告 違 憲 ，立 即 停 止 適 用 ，以維法律秩序。

4.本 件 聲 請 人 前 係 以 「工 友 」之 勞 工 身 分 「退職」 ，與具 

有 公 務 人 員 身 分 之 「職 員 」身 分 「退 休 」明顯屬不同身



分 體 系 ，嚴 格 而 論 寶 冰 「重行退休」之再任或轉任情形， 

而 係 「改任」 （事 務 管 理 規 則 第 3 6 1 條 及 第 3 6 5條 第 1 

款 規 定 ： 「服 務 五 年 以 上 ，經 依 法 『改任』政府機關編 

制 内 職 員 者 。」參 照 ） ，然實務上現行之學校教職員退 

休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條 第 2 項所規定之「再任或轉任」， 

仍 包 含 本 案 事 實 之 「工 友 j 之 「改 任 」情 形 。故縱認系 

爭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 9條 第 2 項規定學校 

教 職 員 「重抒退休」時 ，其退休金基數或百分比連同以 

前 退 休 （職 ' 伍 ）基數或百分比或資遣給予合併計算之
» I

規 定 係 為 維 護 退 休 給 與 之 衡 平 目 的 ，若將來仍有立法予
• ■ * ； . '•

以 限 制 之 必 要 ；惟 此 所 謂 「查行退 休 」仍必須屬於同一 

教職員身分或公務人員身分體系之身分退休後再任學校 

教 職 員 ，再 以 學 校 教 職 員 身 分 退 休 之 情 形 ；始符規範之 

目 的 。本 件 聲 請 人 前 係 以 「工 友 」之 身 分 「退職」 ，因 

「工 友 」並不具有公務人 1 身 分 ，僅 屬 「勞工」身分性 

質 ，與 具 有 「公務人員」身 分 之 「公立學校教職員」身 

分 「退 休 」 ，兩者明顯不同身分體系與法律規範，因此 

應 非 屬 所 謂 之 「重行退休」情 形 ，故 如 以 「工友」之勞 

工 身 分 「退 職 」後再任或轉任 .公立學校教職員，應不屬 

「重 行 退 休 」 。此 外 ，以工友之工餉顯然甚低於公務人 

員 或 教 職 員 之 實 際 情 形 ，如 以 「工 友 」身 分 「退 職 」後 

再 任 或 轉 任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，後來教職員退休時須先依 

系爭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 第 2 項規定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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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以 前 工 友 退 職 之 年 資 將 產生退休給與大幅縮水之現 

象 ，本 來 立 法 目 的 為 追 求 退 休 待 遇 之 公 平 ，反而造成嚴 

重 給 予 不 足 之 不 公 平 現 象 ，而違反憲法所保障之平等原 

則 。此 由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6 5 8 號解釋宣告公務人員退 

休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3條 第 2 項 違 憲 之 後 ，主管機關銓敘部 

經 檢 討 後 ，業提案修正通過公務人員退休法（9 9 年 8 月 

4 曰修正公布） ，將原來遠反法律保留之原公務人員退 

休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3條 第 2 項 内 容 ，修正移列母法現行公 

務 人 員 退 休 法 第 1 7條 第 2 項 ，規 定 曾 任 技 工 、工友並領 

取退離給與年資之人員 .，如再任或轉任公務人員並依退
- • V

休 法 重 行 退 休 、資 遣 時 ，其 曾 任 技 工 、工友之年資無需 

合 併 計 算 並 受 最 高 採 計 3 5 年 年 資 之 限 制 （參 附 件 六 ：銓 

敍 部 9 9 年 7 月 23 .日部退三字第0993205042號 函 ） ， 

更可證明現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 9條 第 2 

項 規 定 除 違 反 憲 法 第 2 3條法律保留原貝彳外，其規範内容 

. 亦 不 符 法 理 念 ，不具備以實現正義理念為目的之實質意 

義 的 法 治 標 準 。

( 二 ）實體確定判決所引據適用之餘敍部 9 0 年 4 月 1 0 日 9 0 退 

三 字 第 2 0 1 0 7 5 7號 書 函 ，顯然未有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

之 依 據 ，增 加 法 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而限縮公立學校教職員重行• /

退 休 時 休 年 資 之 採 計 ，牴 觸 憲 法 第 2 3條法律保留原則：

按 銓 敍 部 9 0 年 4 月 1 0 日 9 0 退 三 字 第 20 1 0 7 5 7號書函 

略 以 ： 「依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3 條 規 定 ，且為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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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……退 休 （職 ）後轉任公務人員重行退休時，要求援引比 

照不受最高採計年資之限制，……工友退職再任公務人員重 

行 退 休 者 ，其已領取工友退職金年資，仍 應 併 記 受 3 5 年限 

制 。」系爭函釋開宗明義表明係「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
I

則 第 1 3 條 規 定 」 （事實上 即 該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）而 作 「工友
. ] -

退職#任公務人員重行退休者 :，其已領取工友退職金年資，
丨W  !

仍 應 併 記 受 3 5 年 限 制 。」之 釋 示 ，亦即就再任或轉任公務 

人 員 （意涵上包括特別職公務員之公立學校教職員）退休年 

資採計及其採計上限等屬法律保留之事項為規定，進而對再 

任公務人員之退休金請求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。系爭函釋 

所本之公務人員退休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3 條 第 2 項 ，既經司法 

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6 5 8 號解釋宣告牴觸憲法第 2 3 條法律保留 

原 則 ，顯 而 易 見 地 ，如 前 所 論 述 ，系爭函釋亦明顯牴觸憲法 

第 2 3 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，本應屬違憲無效之命令（參憲法第

. 1 7 1條 第 1 項 、第 17 2條 ) ，而不得再予援用。惟司法院大
! . ■

' 法 官 釋 学 第 .658號解釋 k 告 後 ，系爭函釋仍受實體確定判決 

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 9 年 度 訴 字 第 1 0 0號 判 決 據 以 適 用 ，而 

侵 害 聲 請 人 受 憲 法 第 1 8 條保障之退休金請求權， 大院實 

有 同 時 予 以 審 查 ，宣告其牴觸憲法第 2 3 條 而 無 效 ，應不得 

再 適 用 ，以確保憲法規範下之法秩序價值，並保障人民之基 

本 權 利 。

(三）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 9 條 第 2 項規定本身即不 

符 正 義 理 念 ，不具備以實現正義理念為目的之實質意義的法



治 標 準 ：

按 正 義 原 則 、合目的性原則及安定性原則是立法時及適用法 

律 時 ，必 須 遵 守 的 原 則 ；當一個規定之制定雖然符合目的性 

原 則 或 安 定 性 原 則 ，惟若其内容違反正義原則已達到無法容 

忍 之 程 度 時 ，則應以正義原 則 為 優 先 考 量 （參 黃 異 ，法學方 

法 ，元 照 ，初 版 ，9 8 年 3 月 ，第 6 5 至 6 6 頁） 。又 按 ，僅具 

有 形 式 意 義 的 法 治 ，仍 然 可 能 造 成 不 合 理 、不公平的現象， 

因 此 ，法治除形式意義之外了 尚 須具備以實現正義之内容為 

目 的 之 實 質 意 義 （參 法 治 斌 ' 董 保 城 ，憲 法 新 論 ，元 照 ，四 

版 ，9 9 年 9 月 ，.第 47 K ：f 。查 ，實體確定判決台北高等行 

政 法 院 9 9 年 度 砰 字 第 1 0 0號 判 決 稱 「查有關學校教職員退 

休條例明文規定年資採計上限之立法意旨，乃基於政府財政 

負擔友維護現職公務人員工作士氣之考量，期能避免退休金 

隨任職年資 增 長 而 無 限 制 增 加 ，.以致衍生退休人員之所得超 

過 現 職 人 員 待 遇 之 不 合 理 現 象 ；是，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

2 2條授權訂定該條例施行細則第 19條明定『該已領退休(職） 

給兴之年資仍應受教職員退休年資最高採計上限限制』之規 

定 ，係本於現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1 4條 及 第 2 1 條 之 1 

之立法精神暨修法之沿革、，落實學校教職員退休法有關年資 

採計上限之旨意所訂定 (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7 年 度 判 字 第 889 

號判決意旨參照） 。此規定亦與公務人員退休法之立法精神 

相 同 ，一則為落實公務人員永業化；二則為落實文官中立之 

人 事 政 策 ；三為兼顧公務人力之新陳代謝；四則基於政府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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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負擔及維護現職公務人員工作士氣之考量，期能避免退休 

金隨任職年資增長而無限制增加，以致衍生退休人員之所得 

超 過 現 職 人 員 #遇 之 不 合 理 現 象 。」 （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

9 9 年 度 訴 字 第 1 0 0號 判 決 第 1 5至 1 6 頁 ）。準此 '暫退一步  

言 ，就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 9 條 第 2 項規定本 

身 觀 察 ，姑且不論其是否遑反法律保留之問題，其雖有相當

之目的性立法考量 .（基於政府財政負擔及維護現職公務人員
• «

— ' *|u  ■ I, I
及學校教職員工作士氣之考量，期 能 免 退 休 金 隨 任 職 年 資  

增長而 無 限 制 增 加 ，以致衍生退休人員之所得超過現職人員 

待遇之不合理現象等） ；惟從其規定之實質内容以觀，並不 

符合正義原則所揭橥之「分配正義」 。以本 案 聲 請 人 為 例 ， 

其學校工友服務年資 27. 5 年 、學校職員年資 2 4 年 ，合計服 

務 長 達 半 世 紀 以 上 、如以工 友 服 務 年 資 3 0 年 計 算 ，亦可領 

到 1，433, 7 3 8 退 職 金 ；然因本件適用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 

行 岣 則 第 1 9條 第 2 項 結 果 ，聲請人之任職學校職員2 4 年之 

年 資 ，只 能 核 計 1 0 年年資計算退休金 .，亦 不 能月退，即只 

能領取一次退休金 32 %  3 卻 元 ，及 補 償 金 47, 7 0 0 元 ，若加 

上 其 7 4 年所領工友退職金 354, 7 5 6 元 ，則合計工友加職員 

共 服 務 5 1 年 之 年 資 ，最終只獲得區區 728, 7 9 6元 退 休 （職 ） 

金 。對 比 以 言 ，如 以 同 樣 情 況 ，於工友改任職員時因不合規 

定或已逾時效而未領退職金，至 職 員 退 休 時 ，聲請人則可領 

得 2, 981，1 4 4元 退 休 金 ，兩者相差達 2, 250, 0 0 0元 以 上 （參 

附 件 七 ：林靜子退休差距表） ，猶 如 雲 壌 之 別 ，顯不合理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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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 失 公 平 。足可突顯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 9 條 

第 2 項 規 定 本 身 ，未依據對象的特定差異性，而給予不同之 

待 遇 ，亦 即 未 依 據 人 的 特 定 差 異 性 ，而為不同的規制，而不 

符 合 正 義 原 則 所 揭 橥 之 「分配正義」 （參 黃 異 ，法 學 方 法 ， 

初 版 ，9 8 年 3 月 ，第 6 6 頁 ） 。再印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

6 5 8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所 指 出 ： 「為實踐照顧退休公務人員之目 

的 ，平衡現職公務人員與退休公務人員間之合理待遇，有關 

退休後再任公務人員之重行退休制度，其建構所須考量之因 

素 甚 多 ，諸如年職年資採計項目與範圍、再任公務人員前之 

任 職 年 資 是 否 合 併 或 分 段 採 計 、如何避免造成相同年資等條 

件之再任公務人員與非再任公務人員之退休給與有失衡之  

情 形 、是否基於整體公務人員退休權益之公平與國家財政等 

因素之考量而有限制最高退休年資之必要等，均須相當期間 

妥 為 規 畫 ，並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詳為規 

定 。」可 見 退 休 （職 _、伍 ）後再任公務人員或公立學校教職 

員 之 重 行 退 休 制 度 ，其建構所須考量之因素確實甚為複雜。 

縱認建構重行退休制度之目 .的有其必要，仍 應 顧 及 「分配正 

義 」 ，始 能 符 合 法 的 「主義原則 j ，及具備以實現正義理念 

為目的之實質意義的法治標準。由上述本案之實例分析，實 

已顯現系爭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 9 條 第 2 項規 

定 本 身 ，未能詳細區分各種重行退休之情 況 ，例如前係 以 工  

友 、學 校 職 員 、教 師 、公 營 事 業 人 員 、公務人員或軍人等何 

種 身 分 改 任 、再任或轉任學校教職員，而以太過簡略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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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諸各種不同之重行退休情況，造成同一法規適用不同身分 

會而造成顯失公平之情形，不但不合正義原則亦不符合目的 

性 原 則 。進 一 步 言 ，工友非屬學校或機關編制内有給專任員 

額 ，其退休年資本無法併計屬編制内有給專任員額之教職員 

或公務人員退休年資；然系爭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 

第 1 9 條 第 2 項將此種本應排適用之情況亦予併入限制，實 

已違反法的正義珪念；其 結 果 則 如 本 件 聲 請 人 ，以 薦 任 7 職 

等的學校職員退休，卻 被 以 無 職 等 、非有給專任之工友退職 

年資來先扣除職員的年資，以 致 其 雖 有 2 4 年 職 員 年 資 ，卻 

只 能 以 1 0 年職員年資計算退休金，且 不 能 月 退 ，此對一個 

年少失學而進學棱擔任工友達 2 7 年 有 餘 ，一 路 孜 孜 不 # 、 

力 爭 上 游 ，終於考上學校職員，又 再 奉 獻 2 4 年 青 春 的 職 員 ， 

柃 畢 生 服 務 學 校 後 ，臨 老 卻 僅 能 領 取 1 0 年職員年資之退休 

金 ，且 不 能 選 擇 月 退 ，.其權益影響及身心之傷害是何等之鉅

大 ！實 已 明 顯 偏 離 系 爭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9
< >

條 第 2 項 之 原 來 規 範 目 的 ，反而造成正義公理之斲傷，嚴重 

傷 害 人 民 之 法 感 情 ；高舉正義之旗，如方法 手 段 不 適 正 ，反 

而是對正義之傷害，寧 不 慎 乎 ！此所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

6 5 8 號解釋理由書不厭其煩地提示「為實踐照顧退休公務人
i 、 ■

員 之 目 的 ，平衡現職公務人員與退休公務人員間之合理待  

遇 ，有關退休後再任公務人員之重行退休制度，其建構所須 

考 量 之 因 素 甚 多 ，諸如任職年資採計項目與範圍、再任公務 

人員前之任職年資是否合併或分段採計、如何避免造成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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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資等條件之再任公務人員與非再任公務人員之退休給與  

有 失 衡 之 情 形 、是否基於整體公務人員退休權益之公平與國 

家財政等因素之考量而有限制最高退休年資之必要等，均須 

相 當 期 間 妥 為 規 晝 ，並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 

令 詳 為 規 定 。J 因 此 ，即使未來將違反法律保留之學校教職 

員退休 ^ :例施行細則第 1 9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移到母法之學校 

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作 規 範 ，雖符合形式意義的法治，但仍須一 

一 考 量 上 揭 釋 字 第 6 5 8號解釋理由書的提示事項，作合乎正 

義 理 念 之 内 容 規 制 ，始能符合實質意義的法治，才符合法治 

國 的 基 本 原 則 。何 況 ，聲 請 人 於 7 4 年工友 退 職 時 ，相關法 

規並無明確規定辦理工友退職，與嗣後再任公立學校教職員 

或公務人員重行退休之利害規定，聲 請 人 於 7 4 年依法令辦 

理；友 退 職 在 先 ，嗣後反而受到無法預見之退休權益限制， 

更突顯系爭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 9 條 第 2 項亦 

違反憲法層次之安定性原則、信 賴 保 護 原 則 （參司法院大法 

官 釋 字 5 2 5號 解 釋 、行 政 程 序 法 第 8 條 ） 、平 等 原 則 （參憲 

法 第 7 條 、行 政 程 序 法 第 6 條 ） 、比 例 原 則 （參參憲法第 23
i'r：

條 、行 政 程 序 法 第 7 條 ） 。又本件並非僅屬侗案，並係牵涉 

其 它 類 似 之 個 案 ，故非僅屬個案正義問題，更涉及整體法理 

念 之 維 護 及 法 秩 序 之 維 持 ，而 具 有 「原則上之重要性」 ，對

人 民 依 憲 法 第 1 8 條衍生享有之退休金請求權利保障影響重 

大 ，深 析 大 院 正 視 此 一 嚴 重 憲 法 基 本 權 保 障 問 題 ，速作成 

憲 法 解 釋 ，宣告系爭違憲命令立即失效，使聲請人得有救濟

25



之 機 會 ，發揮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功能。

( 四 ）系 爭 確 定 終 局 判 決 所 適 用 之 違 憲 命 令 ，均應宣告其立即失 

效 ，而非宣告定期失效，俾使人民受損權利能確實獲得救濟： 

本 件 實 體 確定判決既知「教 職 員 退 休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 條 

因有與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1 3 條 相 同 之 規 定 ，基於 

公教人員退撫權益衡平一致考量」（參 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99 

年 度 訴 字 第 1 0 0號 判 決 第 2 0 至 2 1 頁）；又 以 「本件原告既

非司法院釋字第 6 5 8 號解釋之聲請人，該號解釋亦已明定公
r  丨

務人員退木法施轷細則第 "1 3條 第 2 項規定自該號解釋公布 

之曰起至遲於息滿 2 年時失 其 效 力 ，是該號解釋为係附期限 

失 效 ，在 期 限 屆 滿 前 ，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衧細則第1 3條 第 2 

項規定仍為有效之法規。…… 。準 此 ，上 開施行細則之規定， 

雖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，但 於 2 年 期 限 屆 滿 前 ，仍屬有效之 

規定」（篸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 9 年 度 訴 字 第 10 0雖 判 決 第 20

頁）之 理 由 ，而認「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1 3條 第 2 項
• •* . .

規定現仍為有效之法規，本件被专依現仍有效之敎職員退休 

條 例 辦 理 退 休 之 人 員 ，辦 理 原 告 之 退 休 案 ，並無違誤」（參

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,年 ^ 訴 字 第 1 0 0號 判 決 第 2 1 頁）。準
1 . • • 、丨

上 ，可以證明一方面原審法院已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 

細 則 第 1 9條 第 2 項與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1 3條 第 2 

項 ，係基於公教人員退撫權益衡平一致之相同規定，並知公 

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1 3條 第 2 項已被司法院大法官釋 

字 第 6 5 8號解釋宣告限期失效，並可推知相同規定之學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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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職 員 退 休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 條 第 2 項 亦 明 顯 違 憲 （肩負確 

保 行 政 機 關 「依 法 行 政 」職責之行政法院本應予以拒絕適 

用 ，參 司法院大 法 官 釋 字 第 1 3 7 號 、第 2 1 6號 、第 4 0 7 號 

等 解 釋 ；然 原 審 法 院 仍 予 適 用 ，有行政訴訟法第 2 4 3條 第 1

項 判 決 不 適 用 法 規 之 違 誤 ；惟上訴最高行政法院仍遭裁定驳
* | 1

回） ；另 一 方 面 可 以 顯 出 目 前 法 院 實 務 ，法規被司法院
I .

大 法 官 宣 告 違 憲 ，只要不是宣告立即失效，而是宣告定期失 

效 ，則 該 法 規 於 失 效 期 限 屆 至 前 ，法院仍 將 以 其 係 「違憲有 

效 」之 法 規 ，繼 續 予 以 合 法 適 用 （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7 年度判 

字 第 6 1 5號 判 決 、9 8 年 度 裁 字 第 17 5 3號 裁 定 、9 9年度判字 

第 3 3 4號判決等亦同斯旨） ，則將造成憲法訴訟勝訴後，提 

起 再 審 之 訴 （參行政 訴 訟 法 第 2 7 3條 第 2 項 ） ，其實體權利 

之救濟仍將遭到敗訴之荒謬下場。所以乃有學者指出「『限 

期 失 效 』之 違 憲 宣 告 ，所要求者乃立法改正期限，而非使已 

確 定 違 憲 的 法 律 繼 續 維 持 敢 力 ，故該規定自宣告違憲之曰
• t ;； : .

起 ，已 不 得 繼 續 執 行 ，否 貝 將 產 生 『執行違憲法律』的弔詭 

現 象 。…… 違憲法律之 .『定期失效』.，應 分 開 理 解 ，『定期 

表 效 』是 針 對 『立 法蜱關』的 要 求 ，有一定期限可以進行改 

善 ；但 『違 憲 』是針對適用法律機關的宣示，包 括 『行政機 

關』及 『法 院 』的 要 求 ，不 得 繼 續 適 用 。」 （參 李 惠 宗 ，論 

違憲而定期失效法律的效力一兼評釋字第 619號及最高行政 

法 院 9 7 年 度 判 字 第 6 1 5號 判 決 ，法 令 月 刊 ，6 0 卷 1 0期 ，98 

年 1 0 月 ，頁 1 6 ) 可 資 參 酌 。然而因目前法院實務，對被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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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大法官解釋宣告定期失效之法規，多 仍 認 其 係 「違憲有 

效 」之 法 規 ，仍繼讀千 i乂合法適用，造成人民受損權利無法 

確 實 獲 得 救 濟 之 現 象 ；爰 懇 請 大 院 對 本 聲 請 案 之 違 憲 命  

令 ，均 應 宣 告 其 立 即 失 效 ，而 非 定 期 失 效 ，俾使人民權利能 

確 實 獲 得保障與救濟。

三 、綜 上 論 結 ，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 9 年 度 裁 字 第 1 8 1 7號裁定 '台北 

高等行政法院9' 9年度訴字第100•號判決等退休事件之確定終 

局 裁 判 ，所 適 用 之 命 令 ，即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

1 9條 第 2 項 及 銓 敍 部 9 0 年 4 月 1 0 日 9 0 退 三 字 第 2010757

號 書 函 等 ，就 有 關 已 領 退 休 （職 、伍 ）給與或資遺給與者再
* 1

任 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丨規定嗣後之學校教職員退休金基
• ■' - .!：'■ -V：

數 或 百 分 比 連 同 以 前 退 休 （職 、伍)基數或百分比或資遣給予 

合 併 計 算 ，以不超過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5 條 及 第 2 1 條之 

‘ 1 第 1 項所定最高標準為限之規定，欠缺法律具體明確授權；

且 其 規 定 内 容 ，•並非僅係執行李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之細節 

性 、技 術 性 事 項 ，而係就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年 

資採計及其採計上限等屬法律保留之事項為規定，進而對再 

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金請求權，增加法律所無之 

限 制 ，牴 觸 憲 法 第 2 3條 洙 律 保 留 原 則 ，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 

第 1 8條 保 障 之 退休金請求權，造 成 「棊本權利之侵害」之達 

憲 。祈 請 大 院 大 涞 官 检 ik作 成 蕙 法 解 釋 ，宣告系爭違憲命 

令 立 即 失 效 ，使 聲 請 人 得 以 獲 得 救 濟 之 機 會 ，而 能 「老有所 

終 」 ，保 障 人 民之基本權利，並維憲政法律秩序。如 蒙 所 允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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